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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央企业财务决算审计工作有关问题解答》的通知

文章来源：国企绩效评价中心 　　发布时间：2021-08-12

国资厅发评价〔2006〕23号

 

各中央企业：

为贯彻落实《关于印发〈中央企业财务决算审计工作规则〉的通知》（国资发评价〔2004〕173号）和《关于加强中央企业财务

决算审计工作的通知》（国资厅发评价〔2005〕43号）等文件精神，帮助各中央企业更好地了解和执行国资委关于财务决算审计工

作的统一要求，现将《中央企业财务决算审计工作有关问题解答》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反

映。

附件：中央企业财务决算审计工作有关问题解答

 

附件：

中央企业财务决算审计工作有关问题解答

《关于加强中央企业财务决算审计工作的通知》（国资厅发评价〔2005〕43号，以下简称《通知》）印发后，不少中央企业和

会计师事务所陆续反映了一些情况和问题，现解答如下：

一、关于连续5年审计年限是否区分主审会计师事务所和参审会计师事务所的问题

《通知》中关于连续5年审计年限是指连续承担中央企业及其所属子企业财务决算审计的年限，既包括主审会计师事务所，也包

括参审会计师事务所。

二、关于中央企业发生合并、分立等重组事项时连续审计年限计算的问题

（一）新设合并或分立出来新成立的企业集团，由集团统一招标选聘的会计师事务所连续审计年限从集团委托之日起开始计

算。否则，连续审计年限仍然从实际承担审计业务当年开始计算。

（二）吸收合并后继续存续或分立后继续存续的企业集团，会计师事务所连续审计年限一律从实际承担审计业务当年开始计

算。

（三）因企业名称等事项变更而发生变更工商登记的企业集团，会计师事务所连续审计年限在其变更前后连续计算。

三、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合并、分立等重组事项时连续审计年限计算的问题

（一）采取新设合并方式重组，合并后新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的审计业务，连续审计年限从新会计师事务所注册工商登记

之日起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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